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通程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０４１９

；配股价格：

５．６９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验资，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７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长沙通程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２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

容。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６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通程控股”）配股事宜

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５

号文件核

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５１

，

０１６

，

３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１０５

，

３０４

，

８９３

股。

３

、发行人控股股东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认配

的股份。

４

、配股价格：

５．６９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０４１９

”，配股简称为“通程

Ａ１

配”。

５

、发行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票的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摘要》及

《配股发行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日至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 全天停牌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验资 全天停牌

Ｔ＋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发行成功的除权

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

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

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方法

公司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

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本次配股代码“

０８０４１９

”，配股简称“通

程

Ａ１

配”， 配股价

５．６９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３０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

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

２０１０

年版）》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

仔细察看“通程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

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

名称：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兆达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

５８９

号

联系人：杨格艺、文启明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５３４９９４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５３５５８８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２１１

特此公告。

发行人：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1-06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江阴国际大酒

店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

人，代表公司股份

490,455,473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0.5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审议案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490,455,4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490,455,4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490,455,4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490,455,4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

[

天衡审字

(2011)418

号

]

，公司

2010

年度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

310,164,613.16

元，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1,016,461.32

元，加年初未

分配利润

172,562,098.73

元， 减公司于

2010

年

4

月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168,767,

344.00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82,942,906.57

元，决定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3.00

元（含税）

,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赞成：

490,455,4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6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赞成：

490,455,4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7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

490,455,4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1-07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空冷器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与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直接空冷凝汽器的买卖合同，合

同总金额为

8,100

万元。 本合同已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单位盖章，并已生效。

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8

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11-018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发布了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停牌的

公告》，因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省交通集团

"

）正在筹划与本公司

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证券（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

09

粤高债，证券代

码：

000429

、

200429

、

112009

）自

2011

年

3

月

14

日起开始停牌。

为尽快提交和披露相关重组文件，恢复公司股票交易，公司及相关方在停牌期间积极

推动重组工作开展。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复杂性及所涉重组各方均需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且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涉及向多方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程序，目前尚未确定最

终方案。 因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相关

事项确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

停牌期间，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税前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税后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１．８０

元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五）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四）

一、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１

、本次利润分配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２２９

，

９５０

，

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

度。

２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３

股，共计

３４４

，

９２５

，

０００

股。

３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４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５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

１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

２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税前现金

红利

０．２０

元。

（

３

）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

０．１８

元派发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

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

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２

元。 该等证明

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送达公司。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

４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四、发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一）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本公司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美都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金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

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 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转增比例直接记入公司股东

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４４

，

９２５

，

０００ １

，

４９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七、实施送红股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

，

４９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为

０．９０

元。

八、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３

层

邮 编：

１０００３１

资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２８１７９

、

６６４２８０３２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８０６１

联系人：万智斌、任晓佼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编号：

2011-009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刊登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地点补充为湖南省长沙市金星大道西侧望城段公司多功能会议室，除此之外，会

议时间、方式、股权登记日及其他事项没有变更。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编号：

2011-010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定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3:00-5: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业绩说明

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马孝武先生、财务负责人林林

先生、董事会秘书马晓先生、独立董事刘雄武先生和保荐代表人李俊旭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

*ST

光华 编号：

2011-014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ST

光华（

000703

）股票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

4

月

14

日及

4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得到回复：

1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4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5

、

2011

年

4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世纪光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1]540

号），核准公司本次重组方案。 同日

,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公告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

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541

号

)

，核准豁免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因本公司

本次重组需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目前暂无新的需披露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要求及时进行了

信息披露。

董事会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本公司通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

、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披露了

2011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1

年度

第一季度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亏损约

30

万元，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的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11-012

）；

3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

*ST

光华 编号：

2011-015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股票交易

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由于本公司

2008

年和

2009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净利润为负

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0

年

3

月

8

日对本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

"

世纪光华

"

变更为

"*ST

光华

"

。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公告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中显示，公司

2010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

2,461,041.66

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805,864.08

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

0.02

元。

根据以上审计结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本公

司已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因公司

201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负值，公司仍存在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

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该申请已获批准。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停牌一天，

2011

年

4

月

19

日起恢复交易，并自

2011

年

4

月

19

日开始，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光华

"

变更为

"ST

光华

"

，证券代码

"000703"

不变，

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

特此公告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1－018

号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公司决定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以下合称

"

本次会议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3

日

9

：

30

开始举行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

类别股东大会紧随其后举行；

（二）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

（三）现场股东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公司办公大楼多功能会议厅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会议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出席对象

1

、

2011

年

5

月

27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A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

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普通决议案：

1.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及经

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1)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及

(2)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4.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A

股

2010

年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

7.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H

股

2010

年年度报告。

8.

审议及批准聘请

2010

及

2011

年度本公司核数师。

(1)

审议及批准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之境内核数师；

(2)

审议及批准追认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国

际核数师；

(3)

审议及批准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为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

国际核数师；及

(4)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厘定计算境内及国际核数师报酬的原则，以及授权本

公司管理层根据已确定的原则厘定彼等的具体的报酬。

9.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

币

80

亿元融资。

10.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

民币

120

亿元融资。

11.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亿元的信贷及融资。

12.

审议及批准为中联重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5

亿

元的担保。

13.

审议及批准采纳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4.

审议及批准采纳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15.

审议及批准采纳本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16.

审议及批准采纳本公司《

H

股关连交易管理办法》。

17.

审议及批准采纳本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特别决议案：

1.

审议及批准变更本公司名称及相应修订本公司《章程》：

（

1

）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名称由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Changsha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变更为「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及

（

2

）审议及批准由于建议更改本公司之名称而相应修订本公司《章程》。

2.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

审议及批准以本公司

2011

年

3

月

28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宣派末期股利每股人

民币

0.26

元（含税），共计约人民币

15.41

亿元；

(2)

审议及批准以本公司

2011

年

3

月

28

日本公司

5,927,656,962

股的总股本为

基数，每股普通股增派

0.3

股红股

,

新增普通股共计

1,778,297,089

股，总计面值约人民币

17.78

亿元，转自资本公积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零碎股份将按照本公司股票上

市地证券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相关规则处理， 该等处理可能导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

施后的实际转增股本总金额和转股总数量与前述预计数量存在细微差异；及

(3)

授权董事长詹纯新博士或其授权人在公司报请监管机构核准公司章程过程

中，根据监管机构提出的修改要求，对公司章程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相应修改，及办理一

切手续。

3.

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发行本公司新股一般性授权： 作为特殊事项，授权本公司董

事会根据市况和本公司需要而决定本公司应否个别或同时配发、 发行和处理内资股和境外

上市外资股份（「

H

股」）， 前提是涉及的内资股和

H

股各自的数目不得多于本特别决议案

获通过之日本公司的已发行内资股或

H

股各自的

20%

。 然而，虽然董事会已获授一般授权，

凡发行新内资股的，一律应根据相关的中国法律和法规，由股东于股东大会另行批准。

特别决议案内容如下：

(1)

在遵守下述第

(3)

及

(4)

段的条件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公司法》

（「中国公司法」）和本公司股份各个上市地有关监管规定（不时修订

)

，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

事会行使本公司的一切权力，在「有关期间」内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及决定配发及发行新

股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a

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b

新股的定价方式和

／

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c

开始及结束新股发行的日期；

d

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

e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协议及购股权。

(2)

上述第（

1

）段所述的批准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

能需要于「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协议及选择权。

(3)

除根据供股（定义见下文）或任何购股权计划或类似安排所规定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

利而发行之股份外，董事会根据第（

1

）段所述批准有条件或无条件配发及发行（不论是否根

据选择权或以其它方式）的新内资股和新

H

股的面值总额，各自不得超过通过本决议案当

日本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和

H

股的

20%

。

(4)

在行使第（

1

）段所授权力时，董事会必须：（

a

）遵守中国《公司法》及本公司股份上市地

的有关监管规定（经不时修订）；及（

b

）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其它相关政府部

门的批准。

(5)

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本决议案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较早日期止的期间：

a

本决议案获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时

;

b

本公司下届周年股东大会结束时；或

c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决议案所述授权时。

「供股」指本公司所有股东（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股份配

发或发行的建议的股东除外）及（在适当的情况下）有资格获配发或发行本公司股份之其它

股本证券持有人，按其现时所持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唯无需顾及碎股权利）配

发或发行本公司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股份配发和发行的证券。

(6)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据《公司法》，授权董事会于根据上文第（

1

）段行使

权力时将本公司注册资本增至所需数额。

(7)

授权董事会在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本公司股份上市地的监管规定（经不时修

订）和《章程》的情况下，为完成配发、发行及上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及采取其

它必要行动。

(8)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在完成配发及发行新股后，根据本公司新

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本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对

本公司的《章程》的有关内容作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本公司股本结构及注册资本根

据此项授权而产生的变动。

上述特别决议案需获得出席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二）公司

2010

年年度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案：

1.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

审议及批准以本公司

2011

年

3

月

28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宣派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

0.26

元（含税），共计约人民币

15.41

亿元；

(2)

审议及批准以本公司

2011

年

3

月

28

日本公司

5,927,656,962

股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股普通股增派

0.3

股红股

,

新增普通股共计

1,778,297,089

股， 总计面值约人民币

17.78

亿

元，转自资本公积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产生的零碎股份将按照本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

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相关规则处理， 该等处理可能导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后的实

际转增股本总金额和转股总数量与前述预计数量存在细微差异；及

(3)

授权董事长詹纯新博士或其授权人在公司报请监管机构核准公司章程过程中，根据

监管机构提出的修改要求，对公司章程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相应修改，及办理一切手续。

上述特别决议案需获得出席

2010

年年度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已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披露。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及参加方法

（一）登记手续

1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加盖法人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410013

联系电话：

0731-88923908

传 真：

0731-88923904

联系人： 朱亮苏 胡昊

（三）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

（四）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

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31-88923908

传 真：

0731-88923904

联系人：朱亮苏 胡昊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410013

2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


